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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有關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之
補充公佈

謹此提述萬隆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
為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之中期業績公佈（「該公佈」），內容有關本集團截至
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中期業績（「中期業績」），以及日期為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之綜合要約及回應文件（「綜合文件」），內容有關要約。
除另有界定外，本公佈中使用之詞彙與綜合文件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提供有關中期業績之補充資料。

預期信貸虧損之撥備淨額
誠如該公佈所載，本集團於期間就金融資產（當中主要包括應收貸款及利息（「應
收貸款」）約71,900,000港元以及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其他應收賬款」，
與應收貸款合稱「金融資產」）約17,900,000港元）錄得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淨額約
90,300,000港元（「減值虧損」）。其他應收賬款包括：(i)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
向不同的潛在商業夥伴（為獨立第三方）作出的墊款；及(ii)本集團向獨立第三方支
付之租賃按金及公用事業按金。鑑於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一直與各潛在商業夥
伴探討商機，因此向彼等作出有關墊款以加強與彼等的業務合作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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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減值虧損主要是由於期間內出現向十名貸款借款人（「該等借款人」）作出之貸
款（「貸款」）之違約以及向一間實體（「該實體」，連同該等借款人統稱為「該等客
戶」，彼等為獨立第三方）作出之墊款（「墊款」）之違約（「違約」）。違約之原因是該
等客戶在期間內未能及╱或拒絕償還相關貸款及墊款。其中一名借款人已獲提供
股份押記以作為貸款的抵押品。除所披露者外，並無客戶將其任何資產質押予本
集團以作為貸款或墊款（視情況而定）的抵押品。

在向該等借款人授出相關貸款之前，本集團已對該等借款人進行信貸評估，其中
包括(i)評估該等借款人會否就各自的貸款提供質押及╱或擔保；(ii)對各該等借款
人進行背景資料搜尋；及(iii)取得並審視有關其中一名借款人的財務背景之資料。
在向該實體作出墊款時，本集團通過取得並審查該實體的財務報表對該實體進行
信貸評估。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一月至二零二一年十一月期間發現違約。其後，本集團已發
出催款函、催繳函並向法院提交兩項申索陳述書以收回貸款。此外，本集團目前
亦正與數名借款人及該實體磋商以清償相關貸款或墊款（視情況而定）。本集團將
繼續與各借款人及該實體磋商以清償貸款或墊款（視情況而定），並將考慮向法院
提交更多申索陳述書以收回貸款及墊款。

估值中使用之主要輸入值及採用之主要假設

本公司已委聘獨立估值師瑋鉑顧問有限公司（「估值師」）進行估值（「估值」），以支
持關於減值虧損之相關減值評估。估值師為一支由具有不同國際專業認可資格之
估值專才組成的團隊，其成員包括但不限於特許金融分析師、註冊金融風險管理
師、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之註冊估值師及香港註冊專業測量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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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師採用概率加權虧損違約模型（「PD模型」）以計量金融資產之預期信貸虧損
撥備。PD模型之主要輸入值包括(i)違約概率（「PD」）；(ii)違約虧損（「LGD」）；
(iii)違約風險（「EAD」）；及(iv)反映貨幣時間價值之貼現系數。於二零二零年九月
三十日（「二零二一財政年度中期」）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二零二二財政年度
中期」）之估值之主要輸入值載列如下：

應收貸款 其他應收賬款
於二零二一

財政年度中期
於二零二二

財政年度中期
於二零二一

財政年度中期
於二零二二

財政年度中期

PD 1.1% - 3.5% 10.9% - 100% 0.4% - 3.5% 0% - 100%

LGD 0% - 67.4% 0% - 68.0% 55.4% 57.0%

EAD 505,200,000港元 505,054,000港元 385,000港元 121,556,000港元
貼現率 0.1% 0% 0.1% 0% - 2.3%

根據所採用的估值方法，估值師認為，金融資產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之預期
信貸虧損如下（連同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比較數字）：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期間預期信貸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概約 虧損撥備 概約
港元 港元 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25,000 491,000 516,000

應收貸款 11,600,000 71,870,000 83,470,000

其他應收賬款 1,043,000 17,891,000 18,934,000

應收一名股東款項 0 0 0

總計 12,668,000 90,252,000 102,920,000

估值中採用之主要假設包括以下各項：

‧ 預期虧損率已考慮到未來經濟條件、事件及環境之任何可觀察變化而按前瞻
因素進行調整；

‧ 所採用之虧損率及╱或違約概率具有代表性，可反映基於本公司管理層提供
及來自公共來源之過往信貸狀況信息而作出之債務人之多種還款情況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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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本公司管理層，歷史虧損模式在不同之客戶群中並無顯著差異，而且預
期在期末未償還之應收賬款之預期收賬期內亦並無此種變化。因此，所有應
收賬款合併為一個或多個組合以計量預期信貸虧損；及

‧ 對將於估值日期後一年內到期之應收賬款而言，因貨幣時間價值產生之貼現
影響乃視為並非重要。

於該公佈日期，輸入值及假設與先前在過往估值中採用之輸入值及假設並無顯著
變化。根據本公司提供之資料，由於信貸狀況惡化，若干借款人未能償還其金融
資產導致與過往估值相比，在還款方面出現更多違約個案（「違約事件」）。違約事
件下之金融資產乃指定為最高違約概率為100%，導致違約事件下之EAD較高，因
而導致期間之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淨額增加。此外，於該公佈日期，上述估值方法
在採用後並無任何變化。

誠如綜合文件所載，董事確認，除綜合文件附錄二所披露有關本集團財務或貿易
狀況或前景之重大變動之資料外，本集團自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即本集團
最近期刊發經審核財務報表之編製日期）起的財務或貿易狀況或前景概無重大變動。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確認其觀點與綜合文件中所載的維持相同。

董事會已與獨立財務顧問進一步討論上述事宜，獨立財務顧問確認，董事會的意
見與其意見並無重大差異。

承董事會命
萬隆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副主席兼行政總裁

周泓

香港，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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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王明輝先生（主席）
周泓先生（副主席兼行政總裁）
尹品耀先生
王兆慶先生（營運總監）
董明先生

非執行董事：
方科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江志先生
梁家駒先生
黃翠珊女士

董事共同及個別就本公佈所載資料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
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於本公佈內發表的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
且本公佈概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當中所載任何相關陳述產生誤導。


